吕梁市消防救援局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录知情书

吕梁市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大职责，是政府应急救援的主力军，按照纪律部队标准建设管理，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吕梁市消防救援队伍在吕梁市城区设消防救援局，各县 (市、区) 设消防救援局和若干消防救援站。

吕梁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实行合同制，不设编制。经批准录用的人员，训练考核合格后按《政府专职消防员管理规定》确定相应等级，签订劳动合同，由吕梁市消防救援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一分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实行全程退出机制，不适合继续从事消防救援工作，以及因其他原因经组织批准的，安排退出。其中连续工作不满十二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领取退出补助和经济补偿；连续工作满十二年和十二年以上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达到退休条件的，由市人民政府安置工作，或者领取退出补助和经济补偿。符合退休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队员非正当原因擅自离职的，此后不得再次参加本市内消防救援队伍招录。入职培训期间非正当原因擅自离职的，须退还个人工资，补缴训练伙食费等。本人承诺不存在有精神病史、遗传病、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等，一经发现有隐瞒情形自动放弃入职资格并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本人已认真阅读《吕梁市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录知情书》，知悉消防救援队伍职责任务、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用工和退出机制，接受驻勤备战、日常管理、教育训练、统一分配模式以及非正当原因退出惩戒办法，志愿报名参加此次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招录。

                             本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吕梁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文员招录知情书
吕梁市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大职责，是政府应急救援的主力军，按照纪律部队标准建设管理，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吕梁市消防救援队伍在吕梁市城区设消防救援局，各县 (市、区) 设消防救援局和若干消防救援站。

吕梁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文员是指在吕梁市消防救援局及其派驻单位专职从事消防宣传、社会培训、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窗口服务、文秘等辅助性工作的人员。消防文员实行合同制，不设编制。消防文员由吕梁市消防救援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一调配，消防文员必须服从单位日常管理及调配调岗。消防文员入职工资参照当地同等学历事业编制人员转正定级的工资标准确定。新录用消防文员非正当原因擅自离职的，此后不得再次参加本市内消防救援队伍招录。入职培训期间非正当原因擅自离职的，须退还个人工资，补缴训练伙食费等。本人承诺不存在有精神病史、遗传病、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等，一经发现有隐瞒情形自动放弃入职资格并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本人已认真阅读《吕梁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文员招录知情书》，知悉消防文员用工和退出机制，接受相关管理要求，志愿报名参加此次消防文员招录。

本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